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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专利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一）在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期间，公司及子公司深圳市鸿合创新信

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鸿合创新）收到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视源股份，股票代码：SZ.002841）全资子公司广州视睿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视睿）提起的境内五件诉讼案件所涉的 4 项专利侵

权纠纷的《民事应诉通知书》及相关《民事起诉状》。截止公告日，上述五件诉

讼案，法院尚未审理。 

2019 年 1 月 17 日，公司向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提出对上述专利

权的无效宣告请求。2019 年 1 月 18 日，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经形式

审查，认为以上无效宣告请求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和审查指南的有关规定，

出具了《无效宣告请求受理通知书》。 

2019 年 4 月 2 日，公司获悉：当地时间 2019 年 4 月 1 日，公司子公司新线

互动公司（Newline Interactive Inc.）（以下简称：新线美国）、鸿合创新被广州视

睿在美国起诉，请求法院判定构成侵权事宜。公司及子公司新线美国和鸿合创新

尚未收到立案通知及证据材料等，仅通过媒体报道、视源股份公告及美国法院网

站查询起诉书等了解情况，该案为法院受理阶段，尚未对新线美国和鸿合创新发

生法律效力。 

上 述 案 件 基 本 情 况 已 于 2019 年 5 月 9 日 在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证券日报》上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进行了披露。 

（二）2019 年 4 月 4 日，视源股份就所涉境外专利诉讼发布《关于媒体报



道的澄清公告》，确认“提交的起诉状全文并未涉及具体索赔金额”，“公司（视

源股份）未授权相关人员就此案件接受媒体采访，该员工在接到媒体询问时，因

表述不够准确而引起媒体误解，造成相关表述与公司（视源股份）实际情况不符。”  

（三）2019 年 4 月 22 日、23 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对涉案 4 项专利的无效宣

告请求进行了口头审理。公司目前正在等待上述无效宣告请求的审理结果。 

二、本次诉讼的最新进展情况 

关于国内的专利无效宣告请求进展，经查询，因 4 项涉案专利存在权属纠纷，

他人向国家知识产权局针对 4 项涉案专利提出了中止程序请求。4 项涉案专利权

属纠纷中的当事人与公司无关。  

关于境外的专利诉讼情况，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未收到视源股份声称的美国

专利诉讼案件的起诉材料。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情况的可能影响 

（一）上述诉讼所涉四项专利，均不涉及智能交互平板产品的核心技术，

不代表未来发展方向，对公司目前及未来生产经营均无重大影响 

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告的涉案专利《权利要求书》记载所体现的技术特征

可以看出，上述诉讼所涉 4 项专利的技术，均属于红外触控及“框贴”等传统技术

下的非关键结构或者简单操作上的技术，为本行业所熟知，不涉及发行人智能交

互平板的核心技术，所涉 4 项专利技术的应用空间未来非常有限。 

因此，上述诉讼对公司目前及未来的生产经营均无重大影响。 

（二）公司实际控制人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人王京、邢修青、邢正作出承诺：若公司及其子公司根据上述

诉讼案件的判决结果需要支付任何赔偿金、相关诉讼费用，或因上述诉讼导致公

司及其子公司的生产、经营遭受损失，本人将承担公司及其子公司因上述诉讼产

生的赔偿金、案件费用及生产、经营损失，以保证不因上述费用致使公司和公司

未来上市后的公众股东遭受任何损失。且本人承诺无须公司及其子公司支付任何



对价。 

因此，上述诉讼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不会对公司的持

续盈利能力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五、备查文件 

1、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民事起诉状》以及《民事案件

受理通知书》； 

2、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的《无效宣告请求受理通知书》； 

3、国家知识产权局官网披露的《视为未提出通知书》。 

 

特此公告。 

 

  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10日 

 


